《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盐田渔港海漂垃圾常态化清理服务项目（2026年度）》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
	盐田渔港海漂垃圾常态化清理服务项目（2026年度）

	*采购单位名称
	深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2026年支队部门预算

	*财政预算限额（元）
	180000
	评标方式
	最低价中标法

	项目背景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有使用单位的海域，由用海单位负责垃圾清理”。

盐田渔港海域面积约27.1公顷，是国家认定的二级渔港，位于盐田港中、东作业区之间，海域使用权归属深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是盐田片区渔船进出、停靠、补给的核心水域，同时紧邻盐田海鲜街旅游栈道、滨海休闲带，海域环境直接关系城市形象与群众体验。

受季节性海流、季风转向、周边渔业生产作业、渔港外大型货轮靠泊影响及近海工程施工等多重因素影响，且渔港无水面围合管理，为开放式渔港。因此，港区水域常年聚集海漂垃圾，垃圾种类多、分布广、清理难度大、反复堆积严重，包括大型木质漂浮物、成片海藻、泡沫塑料、塑料制品、生活垃圾、废弃渔具等，汛期、台风季垃圾量呈倍数增长，局部水域垃圾密集覆盖，严重影响渔船通航安全、海域生态与岸线景观。海漂垃圾长期滞留易缠绕渔船螺旋桨、堵塞航道，同时极易引发市民投诉、媒体关注及生态环保督查风险。

为严格落实法定清海责任，保障渔船航行与靠泊安全，守护滨海旅游环境，防范投诉与督查风险，现需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专业服务单位，建立高频次常态化清理机制，全面提升盐田渔港水域保洁水平，确保海域整洁、通航顺畅、环境安全。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它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记证明资料扫描件，原件备查；如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为分公司则须同时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其所属总公司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出具的授权书（或承诺书），但只接受直接授权，不接受逐级授权，并同时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服务内容
	1.
日常清理服务

按规定的路线使用船只开展渔港海漂垃圾清理，全年实行常态化高频次作业，无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每周清理不少于2次；垃圾高发时段按需随时作业，全年累计清理作业不少于120次，每次作业时长不低于2小时；

作业范围覆盖盐田渔港全水域（含航道、停泊区、近岸浅水区、码头周边死角）。清理对象全面覆盖：大型木质漂浮物、成片海藻、废弃渔网、绳索、泡沫块、塑料垃圾、生活垃圾、海面漂浮杂物、油污吸附物等。

2.
重点区域强化清理

对船只停泊密集区、航道入口、海鲜街沿岸水域、码头前沿等重点区域，实行随见随清，确保无垃圾滞留、无成片漂浮。

3. 应急清理处置

台风、暴雨、大潮、赤潮等特殊天气过后，24小时待命响应；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分钟内抵达现场，立即开展全覆盖应急清捞，快速恢复水域整洁。遇投诉、督查、迎检等任务，立即启动加急清理，确保限时达标。
4.垃圾规范处置

所有清捞垃圾100%上岸收集，按垃圾分类与环保要求密闭转运、合规处置，严禁抛回海域、就地倾倒、二次污染；大型废弃渔具、木质垃圾单独打包清运。

台账与影像管理

建立标准化作业日志，详细记录作业时间、范围、人员、船舶、垃圾量、处置去向；每次作业前、中、后全程拍照 留档，按月形成台账、影像资料汇总报送采购人。

	质量标准
	水域保洁标准：作业完成后，全水域无可见成片漂浮垃圾、无大面积海藻覆盖、无大型漂浮物滞留，近岸及码头前沿目视无垃圾。

重点区域标准：航道、停泊区、旅游岸线等重点区域垃圾随产随清、零滞留，保障通航与观光环境。

安全管理标准：作业全过程严格落实水上安全规范，不发生人员伤亡、船舶碰撞、溺水等安全责任事故。

环保处置标准：垃圾100%合规转运处置，无海域倾倒、无露天堆放、无二次污染。

5. 服务响应标准：接到通知、投诉、指令后响应及时、处置高效、反馈迅速，确保采购人满意度达标。

	具体技术要求
	1.配备不少于2名熟悉水性、持有有效水上作业相关证件、具备海上清捞实操经验的固定工作人员，人员不得随意更换。
2.作业人员足额购买人身意外险、工伤保险等相关保险，每次作业必须规范穿戴救生衣、防滑鞋等安全防护装备。
3.配备合法合规清捞船舶1艘，船舶适航，满足全天候海上作业要求。
4.船舶证书齐全，符合水上安全与海事、环保等部门管理要求。

5.每次作业结束，双方确认签字。

6.实行月度汇总验收，采购人对作业频次、质量、垃圾处置、台账资料进行全面核查。
7.采购人不定期开展现场检查与质量考核，达到服务标准后方可支付对应费用。

	具体商务需求
	1.本项目为固定总价包干方式，全年总价不超过 180000元。

2.报价包含：人员及设备保险费、人员劳务费、船舶租赁使用费、燃油费、清捞耗材费、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费、税费、管理费及合理利润等所有费用。

3.结算方式：按月度或季度支付，凭验收合格单、正规发票办理支付手续，全年支付总额不超过180000元。


